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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川建行规〔2025〕14号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《四川省

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工程款

支付担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四川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工程款支

付担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5年 9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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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

工程款支付担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《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实行工程担保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建市〔2019〕68号）等

法规政策规定，规范建设单位支付担保行为，防范工程款拖欠，

维护施工企业和农民工合法权益，优化建筑市场环境，结合我

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工程款支付担保，是指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

施工程领域建筑活动中为保证建设单位履行施工合同或总承包

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支付义务，由担保人为建设单位向承包单位

出具的保证按时、足额支付工程款的担保，确保建设单位履行

合同义务，在建设单位不履行合同义务时，由担保人履行债务

或承担责任。

第三条 工程款支付担保范围包括工程预付款、进度款、

竣工结算款，包含农民工工资等人工费用，不包含工程质量保

证金。

第四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依法需申请办理施工许可的房

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单位原则上应按照本办法向

承包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，各市（州）可结合本地实际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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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的项目规模另行作出规定。政府投资

项目建设单位可凭财政部门出具的资金落实证明替代工程款支

付担保。建设单位和承包单位为同一主体的自建工程项目可以

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。

第五条 工程款支付担保应采用银行保函、保险公司保证

保险方式、担保公司担保保函方式。开具担保文书的担保人应

为具备在本省从事相关业务许可的商业银行、保险公司或符合

有关要求的担保公司。银行保函应当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的独

立保函。保险公司保证保险条款应当经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或备

案，并出具符合报备条款的保险单。

第六条 工程项目工程款支付担保金额不得低于工程合同

总价款的 10%。实施施工过程结算的工程项目，工程款支付担

保可以按合同确定的过程结算周期实行分阶段担保，每阶段的

担保金额不低于该段结算周期应付工程款的 10%。建设单位支

付相应工程款后，自动进入下一阶段工程的担保。因设计变更、

施工工艺变更、材料价格变动等引起工程造价浮动超过合同价

款 10%的，可相应调整工程款支付担保。

鼓励各市（州）结合本地实际，按照工程规模探索实施超

额累减工程款支付担保方式。

第七条 工程款支付担保费用纳入工程概算，列入工程建

设其他费用，由建设单位承担。鼓励银行、保险公司、担保公

司根据市场主体信用情况和各险种实际，建立浮动费率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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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建设单位可自主选择符合条件的担保人，承包单

位不得指定具体担保人。建设单位不得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的方

式要求承包单位或其关联企业向担保人提供反担保。承包单位

因担保索赔取得的款项应当用于支付本项目工程款且优先用于

支付农民工工资。

担保权益一般不得转让，确需约定转让的，承包单位只能

在前款规定款项以外设定转让。

第九条 工程款支付担保的担保期限始于建设工程施工合

同签订之日，截止时间一般为合同约定支付除工程质量保证金

以外的全部工程结算款项之日后 30天至 180天。工程工期延长

的，建设单位应按实际工期要求相应延长担保期限。担保人应

当在担保合同中明确担保金额、赔付方式、赔付程序、赔付时

限等内容。建设单位与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后，应及时告知项

目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。

因不可抗力、发承包双方协议解除合同或生效判决文书确

认合同解除等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，建设单位付清已完成

工程款后，可撤销或解除工程款支付担保。

第十条 建设单位要求承包单位提供履约担保的，工程款

支付担保金额不得低于履约担保金额。鼓励建设单位和承包单

位同时降低履约担保和工程款支付担保，但不得低于本办法规

定额度。

第十一条 担保合同触发理赔条件时，担保人应当按照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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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约定依法履行赔付义务，建设单位或承包单位应及时将担保

合同履行情况告知项目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。

第十二条 各市（州）可根据本办法，结合本地区实际，

制定相关细则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0 月 9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

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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